
 

攀枝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攀枝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属行政机构，下属独立核算事

业单位 3 个，分别是：攀枝花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攀枝花

市离退休干部休养所、攀枝花市军供站。 

（二）机构职能。 

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

设，建立健全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   

（三）人员概况。 

攀枝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及局属独立核算事业单位编

制 48 人，2021 年在职人员总数 49 人，其中：行政人员 14

人，机关工勤人员 2 人;事业人员 31 人；编内临聘人员 2 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1 年度资金收入合计 4,508.44 万元，其中：年初结

转结余 326.49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4,154.87 万元,其他收

入 27.08 万元。具体为：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48.88 万元；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8.69 万元； 

2080801——死亡抚恤 7.81 万元； 

2080899——其他优抚支出 3.37 万元； 

2080902——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 550.61 万

元； 

2080903——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干部管理机构

187.82 万元； 

2080905——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2,539.14 万元； 

2080999——其他退役安置支出 55.65 万元； 

2081001——儿童福利 0.19 万元； 

2082801——行政运行 288.76 万元； 

208280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4.26 万元； 

2082804——拥军优属 20.56 万元； 

2082805——部队供应 200.04 万元； 

2082850——事业运行 274.73 万元； 

2082899——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支出 109.73 万元； 

2089999——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4 万元; 

2120802——土地开发支出 4.12 万元; 

2210201——住房公积金 62.94 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1 年度资金支出合计 4,496.93 万元。具体为：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48.88 万元；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8.69 万元； 

2080801——死亡抚恤 7.81 万元； 

2080902——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 550.61 万

元； 

2080903——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干部管理机构

187.82 万元； 

2080905——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2,537.67 万元； 

2080999——其他退役安置支出 55.65 万元； 

2081001——儿童福利 0.19 万元； 

2082801——行政运行 288.76 万元； 

208280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7.59 万元； 

2082804——拥军优属 20.56 万元； 

2082805——部队供应 200.04 万元； 

2082850——事业运行 274.73 万元； 

2082899——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支出 109.73 万元； 

2089999——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4 万元; 

2120802——土地开发支出 4.12 万元; 

2210201——住房公积金 62.94 万元。 

（三）结转和结余情况。 

2021年度结转结余非财政拨款资金11.51万元。具体为： 

2080899——其他优抚支出 3.37 万元； 

2080905——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1.47 万元； 

208280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67 万元。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1.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目标类预算项目由各业务科室负

责编制，目标项目均开展了事前绩效评估，按要求撰写了绩

效目标。办公室根据部门年度履职情况编制整体绩效目标，

并对绩效目标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核，不符合要求的，退回申

请用款部门重新调整绩效目标；符合要求的，纳入“一体化”

项目库管理。    

2.预算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管理。建立了绩效运行跟踪监

控机制,定期采集绩效运行信息并汇总分析,对绩效目标运行

情况进行跟踪管理和监控。 

3.绩效评价管理。预算执行中期或结束后，及时对预算

资金的产出和结果进行绩效评价，认真分析产出和结果的效

率性和效益性。2021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执行率高，无资金结

余和违规记录等情况。 

（二）结果应用情况。 

1.绩效自评公开情况。根据市财政局统一安排，在规定

时间内按照统一格式、内容、口径在市退役军人局门户网站

公开了 2021 年部门预算整体绩效自评情况，做到基础数据真

实、准确、完整。 

2.评价结果整改和应用结果反馈 

该局结合实际情况，能客观公正地根据预算部门整体支

出管理绩效项目进行综合评价，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较好。对



财政资金的使用能够严格按照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及财政相

关规定执行。通过电话、现场询问等方式对服务对象进行满

意度调查，结果均为满意。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该单位 2021 年度部门预算具有明确的用途和目标，制

定了执行计划，资金到位及时并严格按照财政有关规定使

用。预算决策、管理、执行规范，能较好地满足工作需要，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 92 分。 

绩效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计分标准 

自评

得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部门

预算

管理

（50

分） 

预算编

制（18

分） 

目标制定 6 

评价部门绩效目

标是否要素完

整、细化量化 

1.绩效目标编制要素完整的，得 3分，否

则酌情扣分。                                                       

2.绩效指标细化量化的，得 3分，否则酌

情扣分。                                                                     

3 

目标完成 10 

评价部门绩效目

标实际实现程度

与预期目标的偏

离度 

以项目完成数量指标为核心，评价项目实

际完成情况是否达到预期绩效目标，单个

数量指标实际完成未达到预期指标或超过

预期指标 30%以上的，均不计分。该项指

标得分=达到预期值的数量指标个数/全部

数量指标个数（即评价选取的项目绩效目

标包含的所有数量指标）*10 

10 

报送时效 6 

部门是否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绩效

目标填报及修改

完善 

根据年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填报情况打分 6 

                                                                             

预算执

行（18

分） 

动态调整 6 

评价部门开展绩

效运行监控后，

将绩效监控结果

应用到预算调整

的情况 

在绩效监控完成后，根据绩效监控结果对

当年执行进度落后、无法实现或需进行调

整的项目进行预算及绩效目标调整的，指

标得分=落实绩效监控结果项目个数/绩效

监控需调整项目总数*6分                                                                

当部门项目无调整项目并按照原定绩效目

6 



标实施的，得满分。 

执行进度 6 

评价部门在6、9、

11月的预算执行

情况 

部门预算支出执行进度在 6、9、11 月应达

到序时进度的 80%、90%、90%，即实际支

出进度分别达到 40%、67.5%、82.5%。                                                     

6、9、11 月部门预算执行进度达到量化指

标的各得 2分，未达到目标进度的的按其

实际进度占目标进度的比重计算得分。 

3 

支出控制 2 

部门公用经费及

非定额公用支出

控制情况 

计算部门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中“办

公费、水费、电费、差旅费、三公经费”

等年初预算数与决算数偏差程度                                                           

决算偏差程度在 10%以内的，得 2分。偏

差度在 10%-20%之间的，得 3分，偏差度

超过 20%的，不得分。 

2 

完成结

果（14

分） 

预算完成 5 

评价部门预算项

目年终预算执行

情况 

部门预算项目 12 月预算执行进度达到

100%的，得 5分，未达 100%的，按照实际

进度量化计算得分。 

5 

资金结余

率 
6 

评价部门预算项

目年终资金结余

情况 

部门预算项目资金结余率小于 0.1 的项目

数/部门预算项目总数*6 
6 

违规记录 3 

根据巡视巡察、

审计监督、财政

检查结果反映部

门上一年度部门

预算管理是否合

规 

依据上一年度巡视巡察、审计监督、财政

检查结果，出现部门预算管理方面违纪违

规问题的，每个问题扣 0.5 分，直至扣完。 

3 

专项

预算

管理

（20

分） 

项目决

策（8

分） 

程序严密 3 

评价专项项目的

设立是否经过严

格评估论证、管

理制度是否完善

健全 

1.专项项目设立时经过事前绩效评估或可

行性论证的，得 1.5 分，否则不得分。                                                         

2.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健全完善的，得

1.5 分，否则酌情扣分，无管理办法的，

该指标不得分。 

 3 

规划合理 3 

评价项目规划是

否符合市委、市

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项目年度绩

效目标与规划是

否一致 

1.专项项目（除一次性项目外）制定了中

长期规划的，得 1分，否则该三级指标整

体不得分。                                                           

2.项目规划符合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和宏观政策规划的，得 1分。                                                                        

3.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与专项中长期规划一

致的，得 1分，有一处不符合的扣 0.2 分。 

3 



结果符合 2 

评价项目实施结

果与项目总体规

划计划是否一致 

项目实际完成任务量和效果达到规划预期

情况的，得满分。按项目法分配的项目，

以所有项目点实施完成情况与规划计划情

况进行对比。按因素法分配的项目和据实

据效分配的项目，将资金分配方向与规划

计划支持方向进行对比。完全达到预期的

得满分。未完全达到规划预期情况的，以

达到预期情况的资金量占项目总金额占比

计分。指标得分=项目实施实施结果符合规

划的金额/项目总金额*2 

2 

项目实

施（4

分） 

分配科学 2 

评价项目分配方

法选择是否科

学，分类评价分

配程序和过程管

理是否规范 

1.项目分配选取了科学的绩效分配方法，

得 1分；                                       

2.采用因素分配法的项目，项目因素选取

合理的，得 1分；采用项目法分配的项目，

评分标准和立项程序合理规范的，得 1分；

据实据效的项目，基础数据真实，测算精

准的，得 1分。否则，酌情扣分。 

2 

分配及时 2 

评价部门是否按

规定时限及时分

配专项预算资金                 

按《预算法》规定时限完成分配的考核得

2分，否则不得分。                                               
2 

完成结

果（14

分） 

预算完成 3 

评价专项项目资

金形成实际支出

的情况 

专项资金实际支出进度达到 100%的，得 3

分，未达到 100%的，指标得分=实际拨付

使用金额/专项项目金额*3。 

3 

实施绩效 3 
评价专项项目是

否达到预期绩效                       

部门专项项目属于当年财政重点评价范围

的，该项得分使用项目支出评价共性指标、

特性指标和个性指标得分换算。若部门专

项项目不属于当年重点评价范围的，采用

最近年度重点评价相关指标得分换算。 

3 

违规记录 2 

根据巡视巡察、

审计监督、财政

检查结果反映部

门上一年度部门

专项预算管理是

否合规。 

依据上一年度巡视巡察、审计、财政检查

结果，出现专项预算管理方面违纪违规问

题的，每个问题扣 0.2 分，直至扣完。 

2 

 内部应用 6 

部门内部绩效结

果与预算挂钩情

况 

将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绩效自评纳入考核

体系，建立对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预算与

绩效挂钩机制的，得 6分，否则酌情扣分。 

4 

绩效

结果

应用

（30

自评质

量（5

分） 

自评准确 5 
评价部门整体支

出自评准确率 

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得分与评价组抽查得分

差异在 5%以内的，不扣分；在 5%-10%之间

的，扣 1分，在 10%-20%的，扣 2分，在

20%以上的，扣 5分。 

5 



 

（二）存在问题。 

部门预算编制准确性和精细化有待进一步提高；部门预

算执行进度存在不均衡的情况；缺少对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

预算与绩效挂钩的具体制度办法。 

（三）改进建议。 

加强财政绩效管理业务的学习，进一步提高业务素质，

切实提升财政绩效管理工作水平；在编制预算时，应结合上

年实际开支和标准定额，合理编制当年预算，提高预算编制

的准确度，科学、合理的测算部门收支，提高预算精细化管

理水平；切实加强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尽快制订对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加强预算与绩效挂钩的制

度办法。 

 

                                攀枝花市财政局 

2022 年 7 月 7 日 

分） 

信息公

开（4

分） 

绩效信息

公开 
4 

评价部门绩效目

标、绩效自评情

况和自行组织的

评价情况是否按

要求向社会公开 

按要求在内网或外网公开的，得 4分。 4 

整改反

馈（15

分） 

结果整改 8 

评价部门根据绩

效管理结果整改

问题、完善政策、

改进管理的情况 

针对绩效管理过程中（包括绩效目标核查、

绩效监控核查和重点绩效评价）提出的问

题，发现一处未整改的，扣 1分，直至扣

完。 

8 

应用反馈 7 

评价部门按要求

及时向财政部门

反馈结果应用情

况。 

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向财政部门反馈应用绩

效结果报告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7 


